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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專案教師評鑑辦法	

民國 109年 9月 8日學程會議通過 
民國 109年 10月 6日院教評會通過 
民國 109年 11月 12日校教評會通過 

 
第一條	 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評鑑專案教師

受聘期間之教學、服務、輔導或研究表現，以做為是否續聘之依據，特依「東海

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訂定「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專案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專案(含教學型與研究型)教師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接受評鑑。	

第三條	 教學型教師評鑑項目分為教學、服務與輔導三項。各項目之評鑑結果為「符合」

或「不符合」；三個評鑑項目結果皆為「符合」者，該次評鑑視為「通過」，否則

視為「不通過」。	

研究型教師評鑑項目分為教學與研究二項。各項目之評鑑結果為「符合」或「不

符合」；二個評鑑項目結果皆為「符合」者，該次評鑑視為「通過」，否則視為「不

通過」。	

第四條	 教學型教師教學、服務與輔導之內容與評鑑標準如下：	 	

一、教學項目包含：課程大綱繳交、學期成績繳交、授課時數、授課天數、教學

評量、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前述六個教學細項皆達成者，即符合教學項

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二、服務項目包含：校務資訊提供與建檔、學程內專業活動與學程重點工作之參

與。前述三個服務細項皆達成者，即符合服務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

符合標準。	

三、輔導項目包含：課程預警、教學輔導知能活動之參與。前述二個輔導細項皆

達成者，符合輔導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研究型教師教學與研究之內容與評鑑標準如下：	

一、教學項目包含：課程大綱繳交、學期成績繳交、授課時數、在校天數、教學

評量、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前述六個教學細項皆達成者，即符合教學項

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二、研究項目包含：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或補助、國際會議

論文發表。前述三個研究細項皆達成者，提交研究評議委員會評鑑，通過者

即符合研究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前述教學、服務、輔導與研究之細項規定，詳「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專案教師評鑑標準表」之說明。	

第五條	 本學程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始時，通知所屬專案教師據實提出個人評鑑資料；

第一次受評教師需提供受評前一學期之評鑑資料，第一次受評且於第二學期起聘

之教師，則提供受聘當學期之評鑑資料，其餘受評教師應提供受評前二學期之評

鑑資料，並於每年四月底前送學程教評會審議。	

第六條	 評鑑通過者，得予續聘；評鑑不通過者，不予續聘。	

第七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程會議通過，提請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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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學型專案教師評鑑標準表 

教學項目 

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達成下列所有細項者，視為符合教學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編號 細項內容 達成 附註 

1.  每學期各課程之授課大綱均按時完成上網。 □是 □否 
l 使用數位教學平台

之定義為：該班級之
平 台 至 少 使 用 教 材
上網、活動公告、討
論區、作業繳交等功
能之任何一項；另教
師 個 人 之 教 學 平 台
應 連 結 至 本 校 數 位
教 學 平 台 並 包 含 所
定義之項目。 
 

2.  
每學期按時繳交成績。 
第一次受評且於第二學期起聘者，本項目免評。 

□是 □否 

3.  
授課時數： 
每學期每週授課時數至少達十二小時。 □是 □否 

4.  
授課天數： 
每學期每週至少在校授課四天。  □是 □否 

5.  

教學評量： 
第一次受評者，其第一個學期教學滿意度平均分數達八
十分。第一次受評且於第二學期起聘者，本項目免評。
第二次（含）以後之受評者，其教學滿意度平均分數（自
上學年第二學期至當學年第一學期）需達八十分。 

□是 □否 

6.  
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 
每學期各課程均使用東海大學數位教學平台。 □是 □否 

評鑑結果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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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學型專案教師評鑑標準表 

服務項目 

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達成下列所有細項者，視為符合服務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編號 細項內容 達成 附註 

1 

校務資訊提供與建檔： 
按時填報學程院校之各項行政資訊與評鑑工作所需之個
人教學、服務與輔導等資料。 

□是 □否 

 

l 受評教師應自行紀
錄參與學程專業活
動、重點工作之情
形，備妥相關佐證資
料。 

2 

學程相關專業活動之參與： 
至少參與四次學程相關舉辦之教學、研究之研討會或演
講。於第二學期起聘者，至少參加二次。 

□是 □否 

 

學程重點工作之參與： 
至少二次以上協助本校進行招生事務、職涯輔導等
工作之進行。於第二學期起聘者，至少一次。 

□是 □否 

 

評鑑結果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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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學型專案教師評鑑標準表 

輔導項目  

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達成下列所有細項者，視為符合輔導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編號 細項內容 達成 附註 

1 

課程預警： 
每學期所開授課程皆按時上網預警。 

□是 □否 

 

l 受評教師應自行記
錄活動參與情形 ，
並備妥相關佐證資
料。 

2 

教學輔導知能活動之參與： 
參加二次以上由校、院或系所及學程組成之教師成長社
群、學生學習輔導社群、或相關研習活動，以協助推動
教學改進與輔導。於第二學期起聘者，至少參加一次。 

□是 □否 

 

評鑑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學程教評會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召集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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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研究型專案教師評鑑標準表 

教學項目 

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達成下列所有細項者，視為符合教學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編號 細項內容 達成 附註 

1.  每學期各課程之授課大綱均按時完成上網。 □是 □否 
l 使用數位教學平台

之定義為：該班級之
平 台 至 少 使 用 教 材
上網、活動公告、討
論區、作業繳交等功
能之任何一項；另教
師 個 人 之 教 學 平 台
應 連 結 至 本 校 數 位
教 學 平 台 並 包 含 所
定義之項目。 
 

2.  
每學期按時繳交成績。 
第一次受評且於第二學期起聘者，本項目免評。 

□是 □否 

3.  
授課時數： 
每學期每週授課時數至少二小時。 □是 □否 

4.  
在校天數： 
每學期每週至少在校四天。 

□是 □否 

5.  

教學評量： 
第一次受評者，其第一個學期教學滿意度平均分數達八
十分。第一次受評且於第二學期起聘者，本項目免評。
第二次（含）以後之受評者，其教學滿意度平均分數（自
上學年第二學期至當學年第一學期）需達八十分。 

□是 □否 

6.  
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 
每學期各課程均使用東海大學數位教學平台。 □是 □否 

評鑑結果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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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研究型專案教師評鑑標準表 

研究項目 

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達成下列所有細項者，視為符合輔導項目之評鑑標準；否則視為不符合標準。 
 

編號 細項內容 達成 附註 

1 

學術期刊論文發表： 
第一次受評者： 
受評期間以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發表於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任一領域，且排名於 Q1(領域影響係數
名次前 25%)者一篇，或排名於 Q2(領域影響係數名次
25%-50%)者兩篇，作者所屬機構不限於本校或前服務機
構。 
第二次（含）以後之受評者： 
受評期間以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發表於 JCR 任一領域，
且排名於 Q1 者至少一篇，或排名於 Q2 者至少兩篇，作
者所屬機構皆須以本校名義發表。 
 

□是 □否 

 

l 受評教師應檢附完
整之佐證資料。 
 

2 

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或補助： 
第一次受評者： 
獲科技部計畫補助一件，或提出兩件(含)以上之科技部計
畫申請。 
第一次受評且於第二學期起聘者，本項目自起聘前一學
期起算。 
第二次（含）以後之受評者：獲科技部計畫補助至少一
件。 

□是 □否 

 

3 

國際會議論文發表： 
除第一次受評者外，第二次（含）以後之受評者每年均
須於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至少一次。 

□是 □否 

 

評鑑結果 

□符合      □不符合 

                                     
學程教評會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召集人：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